附件

2026年昌平区“回天”地区居民

就业及职住平衡状况调查方案

一、调查目的

为及时动态掌握“回天”地区劳动力职住状况变化，统筹做好“回天”地区就业形势分析，为区委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、改善职住平衡提供有效参考，国家统计局昌平调查队（以下简称昌平队）拟与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以下简称区人社局）共同开展“回天”地区居民就业及职住平衡状况调查。

二、调查内容

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被访者是否就业、就业形式、工作时长、行业及岗位、劳动合同签订和社保缴纳情况、工作收入及变化、工作地点与家之间的距离等当前工作情况；被访者是否有北京市其他区就业经历、选择工作考虑因素、是否有换工作的考虑等影响就业的原因；相关就业政策落实情况等。
三、调查对象
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6周岁及以上，在“回天”地区有固定住所，且居住半年以上的本区常住人口。既包括户籍人口，也包括外地在京流动人口；既包括城镇居民，也包括农村居民。

四、调查频率及调查时间
调查频率为年报。

调查时间为2026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。

五、调查方法和调查方式
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（PPS）的方法进行抽样，抽样总体为昌平区“回天”地区的全部家庭户（不包括全户为非中国公民的住户，也不包括学生宿舍、军营、监狱中的集体户）。在对村（社区）样本代表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，综合考虑人口结构、调查力量配置、经费保障等情况，抽取总体的1%作为样本，调查样本量约为3000户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及北京调查总队要求，本调查与当月劳动力调查的调查对象不重复。

调查方式为调查员利用手机问卷系统进行入户调查。

六、调查组织实施

本项调查由昌平队、区人社局共同组织实施，第三方公司负责具体执行。

七、数据发布

本调查数据及报告仅提供昌平区委区政府，不对外发布。


